105年1月25日說明會-專業支援派遣人力提問及建議事項分工表 105.02.03
	編號
	提問及建議事項
	答覆單位
	答覆說明

	1
	105年1月1日至21日派遣人力未加保勞保期間，是否會有國民年金保險繳費的問題？
	法規事務室
	本所已於105年1月21日以核人字第1050000485號函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就瑞鎰公司未依法辦理該公司派駐本所之派遣人力勞工保險加保事宜提出檢舉申訴，如勞保局承辦單位據此通知該局國民年金處，即無國民年金保險繳費問題(按：1月份國民年金繳費通知係於3月份寄發)，由於國民年金僅繳納21天對被保險人助益不大，且此段期間依法本應由瑞鎰公司強制辦理勞工保險。

	2
	105年1月1日至21日瑞鎰公司未提撥勞工退休金，是否影響派遣人力退休年資及年終獎金？
	人事室
	1.經洽詢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桃園辦事處表示，依法應由瑞鎰公司補繳勞工退休金(雇主提撥6％)，如仍未補繳，該21日將無法併入退休年資。
2.至派駐本所之派遣人力係依工作考核結果由派遣事業單位發給績效獎金，與提撥勞工退休金無關。

	3
	眷屬加保健保事宜如何處理？
	人事室
	前已洽請優利資源整合股份有限公司積極辦理中。

	4
	建議未來針對派遣人力採購案改善招標方式，以防止類似事件。
	秘書室
	研支相關單位刻積極參酌相關規定研議於派遣人力採購契約之增列預防條款、付款機制、廠商條件、服務費調整等面向可行性，俾未來保障維護派遣事業單位派駐本所派遣人力相關權益。

	5
	若派遣人力離職後應徵其他公司時如何計算工作年資？
	人事室
	須視該公司對於工作年資採認之規定而定。

	6
	瑞鎰公司取得派遣人力的個人資料，是否會作非法使用？
	法規事務室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第42條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對於個人資料檔案為非法變更、刪除或以其他非法方法，致妨害個人資料檔案之正確而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瑞鎰公司如有非法使用個資得依上開規定辦理。

	7
	105年度派遣人力採購預算金額較往年減少4千萬，是否造成廠商競標意願降低？
	秘書室
	1.104年度派遣人力採購案預算金額為新台幣374,247,000元，105年度派遣人力採購案預算金額為新台幣322,875,280元，2個年度預算相差51,371,720元，主要係104年度案件中將加班費列入預算金額中，而105年度預算金額中不含加班費，且於採購明細表中敘明「派遣人力之加班費(包含值班費、不休假加班費)及差旅費依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採實報實銷，不含於契約總價金」。

2.本所派遣人力採購案中採購明細表第1項為機關派遣人力實際領取之薪資、 勞健保費用、提撥勞工退休金、績 效獎金、生日禮金費用、健康檢查 費用、意外傷害險費用、雇主意外 責任險費用等固定費用 數量一式金額為固定金額，投標廠商無須報價。第2項為管理費總價，由投標廠商報價。

3.104年度裕潔公司管理費為每人月175元，本所105年度編列公告預算為每人月420元，大幅提高應增加廠商競標意願。

	8
	派遣人力與瑞鎰公司尚未簽訂書面契約，雙方是否無契約關係？
	法規事務室
	1.查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臺灣高等法院88年度重勞上字第5號判決：「…又系爭契約(按：即勞動契約書)並非必以簽定書面為必要之不要式契約，故而只要雙方意思表示合致，契約即為成立。」，肯認勞動契約無庸書面為之，僅需締約雙方意思表示合致為必要。

2.按瑞鎰公司於104年12月31日致各派遣人力之電子郵件中表示：「敬啟者(按：即派遣人力等)：本公司榮幸得標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105年度派遣人力採購』案，台端應徵本公司職缺，業經審核合格者錄取名單如附件資料…」並於104年12月28日以瑞字第104122802號函派駐各位派遣人力至本所服務，因此，瑞鎰公司與各位派遣人力間已成立勞動契約。

	9
	派遣人力是否可組工會或派代表參與此事之討論？核研所是否會建立溝通平台？
	人事室
	1.依勞動基準法第28條申請積欠工資墊償之要件，須推派派遣人力代表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事件、聲請法院發給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相關文件如附件)。本所已請派駐各單位派遣人力推派代表1人，作為後續相關作業之窗口。
2.有關本所協助處理派遣人力與瑞鎰公司勞資爭議案件，已由人事室邱永霖先生及胡慰明小姐，做為單一窗口，適時告知各事項辦理情形。
3.嗣後將視需要邀集各單位派遣人力代表開會說明，並將處理訊息將公告於人事室網頁「派遣人力專區」。


	10
	可否由核研所直接支付1月份薪資給派遣人力？
	人事室
秘書室
主計室
	1.本所於105年1月21日函瑞鎰公司終止契約，並自同年1月22日生效，故瑞鎰公司履約期限為105年1月1日至21日止，又為使業務順利推展，經緊急採限制性採購，於105年1月22日決標由派遣事業單位-優利公司得標，該公司已於決標日將派遣人力派駐本所，爰105年1月1日至21日期間該公司與派遣人力尚無僱傭關係，該段期間工資依法應由瑞鎰公司給付

2.本所105年派遣人力採購案係由瑞鎰公司得標，依規定完成書面契約訂定，該公司並於105年1月1日派遣317人至本所提供服務，爰本所係與瑞鎰公司間存在契約關係、瑞鎰公司與派遣人力間勞動契約關係，故本所與派遣人力間並無契約關係存在，縱本所與瑞鎰公司終止契約關係，亦僅使契約自終止時即105年1月22日起嗣後消減，並無溯及效力，仍不影響105年1月21日前契約關係之存在，是以，瑞鎰公司與派遣人力間之契約有效存在。

3.本所係與瑞鎰公司間訂有契約，具有債權債務關係；瑞鎰公司與派遣人力存在勞動契約關係，至本所與派遣人力間則無契約關係存在，爰無直接支付薪資之依據。經洽詢行政院主計總處、勞動部，據復本所係與瑞鎰公司簽約，依合約規範相關薪資、加班、差旅費等，應由本所直接給付瑞鎰公司，故仍應循合約規範辦理，且本所與派駐本所派遣人力不具合約關係，無法源可直接給付。

	11
	派遣人力與新派遣事業單位-優利資源整合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優利公司)簽訂之勞動契約可否追溯至105年1月1日。

105年1月1日至21日之工資可否於2月10日一併由新派遣事業單位給付。
	秘書室
法規事務室
	1.本所於105年1月21日函瑞鎰公司終止契約，並自同年1月22日生效，故瑞鎰公司履約期限為105年1月1日至21日止，又為使業務順利推展，經緊急採限制性採購，於105年1月22日決標由派遣事業單位-優利公司得標，該公司已於決標日將派遣人力派駐本所，爰105年1月1日至21日期間該公司與派遣人力尚無僱傭關係，該段期間工資依法應由瑞鎰公司給付。
2.本所105年派遣人力採購案係由瑞鎰公司得標，依規定完成書面契約訂定，該公司並於105年1月1日派遣317人至本所提供服務，爰本所係與瑞鎰公司間存在契約關係、瑞鎰公司與派遣人力間存在勞動契約關係，至本所與派遣人力間則無契約關係存在，縱本所與瑞鎰公司終止契約關係，亦僅使契約自終止時即105年1月22日起嗣後消減，並無溯及效力，仍不影響105年1月21日前契約關係之存在，是以，瑞鎰公司與派遣人力間之契約有效存在。

	12
	105年1月1日至21日之工資可否比照過往差旅費借支方式先由核研所借支給派遣人力？

105年1月1日至21日之差旅費如何處理？
	主計室
	1.依現行相關法令、主管機關及105年度派遣人力採購契約條款等規定，自105年起派駐本所派遣人力之差旅費依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採實報實銷，不含於契約總價金，由廠商如實核付派遣人力後檢據向機關請款，已無法由本所借支給派遣人力，爰105年1月1日至21日之工資亦無從比照辦理。

2.派駐本所派遣人力係透過派遣事業單位至本所依派遣合約提供服務，因法律上非屬本所僱用員工，依行政院人事總處及主計總處規定，需透過派遣事業單位指派及撥付，無法直接核付同仁差旅費，自無借支事宜。

	13
	可否由相關單位統計105年1月1日至21日之工資等資料給派遣人力參考
	人事室
	可至由本所電子差勤系統產製之「派遣人力費用薪資試算表」查詢。

	14
	是否由核研所向瑞鎰公司提告？可否由核研所代位訴訟替派遣人力求償？
	法規事務室
	依本所與瑞鎰公司之契約附加條款第五條「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規定：「(一)契約依下列規定辦理付款：…(3)機關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15工作日…內付款。…6.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暫停給付契約價金至情形消滅為止：…(5)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派遣勞工，未依法給付工資，未依規定繳納勞工保險費、就業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或為提繳勞工退休金，且可歸責於廠商，經通知改正而逾期未改正者。…(七)廠商請領契約價金應提出統一發票，無統一發票者應提出收據。…」，本所依約僅於瑞鎰公司提出請款單據及統一發票、收據後始有付款義務，瑞鎰公司並未提出請款單據及統一發票，且亦有未依法投保等違約情形，依上開規定本所得暫停給付契約價金予瑞鎰公司，故僅瑞鎰公司向本所提告請求價金之可能，無本所向瑞鎰提起訴訟之情事，亦無代位訴訟之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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